
昆明市呈贡退役军人事务局2023年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

项目名称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根据昆政办﹝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下达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2022年度医疗保险缴费参考标准的通知》。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联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云退役发〔2019〕51号文件；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提高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昆政发（2015）41号）；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四部门关于转发《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待安排工作期间基本保险接续工作的通知》昆退役发〔2022〕3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39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953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单位名称：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组织机构代码：11530121MB1643526W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惠景园D7栋15楼

联系电话：0871-67473135

法人代表：唐文荣

经费来源：财政全额拨款

单位概况：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为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核定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9人。内设办公室和综合业务科，下设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昆明市呈贡区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联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云退役发〔2019〕51号文件、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军区《关于做好2019年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云政发〔2019〕28号）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社会保险接续和生活补助，以及自愿放弃由政府安排工作工作待遇而选择灵活就业的有关事项，严格按照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办理，其中，对2011年11月1日之前入伍之后退出现役的城镇退役士兵，自愿放弃由政府安排工作待遇而选择灵活就业的，继续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促进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3〕107号）规定执行。

五、项目实施内容
1.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26人  
2.发放企业军转干部两节慰问金
3.根据国家和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政策文件及当地医保部门要求，核定本级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医保费
4.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2次
5.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及退出消防员128人，待安排工作期间养老保险缴费
6.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
7.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择货币安置自谋职业，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
8、部分退役士兵补缴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补助资金由安置地同级财政承担，2023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人，补缴医疗保险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1.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26人（其中：立二等功及副师级以上9人）每年发放“三节”（春节、八一建军节117人*400元，9人*600元）发放两节慰问金本级财政承担（自主择业干部126人*300元*2次=75600元），中秋节发放慰问金（117人*400元=46800元，9人*600=5400元，共52200元）合计：127800元。（注：市级下拨春节、八一建军节慰问经费100元/人/节、立二等功及副师级以上300元/人/节；中秋节慰问金由区级财政承担）；

2.发放企业军转干部两节（春节、八一节）慰问金（25人*500元*2次），本级财政承担资金（25人*400元*2次）

。3.根据国家和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政策文件及当地医保部门要求，核定本级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医保费（一年核定一次）按月缴纳，（59人每月总工资616588.4元*0.139费率*12个月=1028469.45元）+(重特病37.7元*59人*12个月=26691.6元)合计：1055161.05元；

4.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2次（100人*40元*2次）合计：8000元。

５.按照上年度最底工资标准发给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生活补助，25人*6个月*每月1900元，合计：285000元；

６.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及退出消防员128人（其中：2019-2022年共103人,2023年预计25人）待安排工作期间养老保险缴费，以其在军队服役最后年度的缴费工资为基数8360元（平均工资8360元*0.2费率*128人*6月）合计：1284096元;

７.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8360元*0.089费率*128人*6月=571422.72元）+（重特病37.7元*128人*6月=28953.6元）合计：600376.32元；

８.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择货币安置自谋职业，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2人*200000元）合计：400000元；
９、部分退役士兵补缴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补助资金由安置地同级财政承担，2023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人，补缴医疗保险费（缴费基数4000元*缴费费率0.089*服役年限214月）合计：76184元。

以上９项合计：3848617.37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按照年初制定的2023年年度工作计划和资金到位时间有序开展相关明细项目。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按照调准后的标准，及时、准确、足额地把补助金发放到退役士兵手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稳定。二是落实做好服务保障管理工作，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对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和谐。

九、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2023年度）

	项目名称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企业军转干部工作经费、节日慰问费、自主择业军转干医保费、住房补贴专项资金

	主管部门及代码
	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昆明市呈贡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项目属性
	002 延续性项目
	项目期
	经常性项目

	项目负责人
	段炳勤
	联系电话
	67467313

	项目概况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联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云退役发〔2019〕51号文件、云南省人民政府云南省军区《关于做好2019年退役士兵接收安置工作的通知》（云政发〔2019〕28号）退役士兵待安排工作期间社会保险接续和生活补助，以及自愿放弃由政府安排工作工作待遇而选择灵活就业的有关事项，严格按照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办理，其中，对2011年11月1日之前入伍之后退出现役的城镇退役士兵，自愿放弃由政府安排工作待遇而选择灵活就业的，继续按照《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城镇退役士兵自谋职业促进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03〕107号）规定执行。

	项目立项依据
	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根据昆政办﹝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下达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2022年度医疗保险缴费参考标准的通知》。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联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云退役发〔2019〕51号文件；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提高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昆政发（2015）41号）；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四部门关于转发《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待安排工作期间基本保险接续工作的通知》昆退役发〔2022〕3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39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云南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收费政策的通知》云发改价格〔2021〕953号。

	
	总投入
	中央财政
	省级财政
	市本级财政
	县（市）区级财政
	其他

	中期资金来源（元）
	3848617.37
	
	
	
	3848617.37
	

	年度资金来源（元）
	3848617.37
	
	
	
	3848617.37
	

	总  体   目  标
	中期目标
	年度目标

	
	1.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26人  

2.发放企业军转干部两节慰问金

3.根据国家和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政策文件及当地医保部门要求，核定本级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医保费

4.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2次

5.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及退出消防员128人，待安排工作期间养老保险缴费

6.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

7.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择货币安置自谋职业，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

8、部分退役士兵补缴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补助资金由安置地同级财政承担，2023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人，补缴医疗保险费
	1.自主择业军转干部126人  

2.发放企业军转干部两节慰问金

3.根据国家和省、市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政策文件及当地医保部门要求，核定本级承担自主择业军转干部59人医保费

4.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2次

5.符合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及退出消防员128人，待安排工作期间养老保险缴费

6.基本医疗保险费单位缴费部分

7.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选择货币安置自谋职业，发放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

8、部分退役士兵补缴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费部分所需补助资金由安置地同级财政承担，2023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5人，补缴医疗保险费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退役士兵地方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
	5人
	数量指标
	 退役士兵地方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
	5人

	
	
	数量指标
	企业军转干部体检人数
	127人
	
	企业军转干部体检人数
	127人

	
	
	数量指标
	军转干部保费人数
	59人
	
	军转干部保费人数
	59人

	
	
	数量指标
	待安排工作期间的医疗保险费
	128人
	数量指标
	待安排工作期间的医疗保险费
	128人

	
	
	质量指标
	体检准确率
	100%
	质量指标
	体检准确率
	100%

	
	
	成本指标
	 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金
	8000元
	成本指标
	 慰问座谈会工作经费
	8000元

	
	
	成本指标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保费
	1136243.94元
	成本指标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医保费
	1136243.94元

	
	
	成本指标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费
	203200元
	成本指标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健康体检费
	203200元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帮助退役军人增加收入,增强实力,提高技术,优化产业结构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对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对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100%
	社会效益指标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保卫国家安全，对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100%

	
	
	生态效益指标
	体现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对鼓舞部队士气，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100%
	生态效益指标
	体现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对鼓舞部队士气，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社会稳定有着重要作用。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
	100%
	可持续影响指标
	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
	10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受益对象满意度
	≥90%

	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
	组织127名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开展二年一次的健康体检203200元，有效解决困难军转干部的工作生活问题，体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和关心，确保社会稳定

	预算绩效说明
	按照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提高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昆政发[2015]41号）对自谋职业退役士兵进行补助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自主择业军转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根据昆政办﹝2010﹞222号文件；《退役军人保障法》、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关于下达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2022年度医疗保险缴费参考标准的通知》。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10部门联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实施意见云退役发〔2019〕51号文件；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提高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昆政发（2015）41号）；昆明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四部门关于转发《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医疗保障局 关于做好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和退出消防员待安排工作期间基本保险接续工作的通知》昆退役发〔2022〕3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云人社发〔2022〕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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